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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泰山经济开发区，泰安农高区，区政府各部门：
“四上”企业是衡量全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是GDP核算的重要依据，对于我区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培育和发展工作对于保障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的实施意见》（泰山政发〔2015〕20号）文件精神，区政府决定对新增“四上”企业的培育和发展进行扶持，提出如下意见。
一、扶持范围
各街道镇、泰山经济开发区、泰安农高区内当年新增“四上”企业。
二、扶持标准
对当年新增的“四上”企业，以市级统计部门反馈的名单为准。新增1家“四上”企业给予2万元的资金扶持。由区财政支付，享受过其他扶持政策的不再享受此政策。
三、申报程序
各街道镇、泰山经济开发区、泰安农高区当年新注册的法人企业达到“四上”企业的标准，每月向区统计局提报；往年注册的达到“四上”标准的企业每年10月底集中提报；由区统计局汇总后向上级统计部门申报并审核入库。
四、发放程序
由区统计局提供当年新增“四上”企业的名单，年底一次性分别反馈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商务局、区住建局。企业按照要求向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领取并填写资金申请表，经街道镇、泰山经济开发区、泰安农高区初审后，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商务局、区住建局会同区财政局对通过初审的企业进行核实，并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后，由区财政局根据新增“四上”企业名单一次性拨付每家新增企业2万元的扶持资金。
五、服务管理
工商、税务、财政、统计等行政执法和发改、经信、商务、住建等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四上”企业的监督管理和服务。对达到“四上”标准的个体工商户、产业活动单位，积极引导其变更为法人企业，将其纳入“四上”企业管理。对每年新增或退出的“四上”企业，在申报前由区统计局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共同审核。对应入“四上”企业库而不入的和退出“四上”企业库的单位实行区政府及区直各部门评先树优、表彰奖励、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等优惠政策“一票否决制”。每年年底由区统计局提供退出“四上”企业库单位名单，并通过区政府网站公示等方式进行通报。各街道镇、泰山经济开发区、农高区、区直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评先树优、表彰奖励、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等优惠政策的前置审查关，主动征求统计部门的意见。
六、资金来源
将“四上”企业扶持资金列入全区产业发展引导资金计划，每年由区财政局做出预算。
泰山政办发【2016】17号《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发展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实施意见》，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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